
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审计委员会对 2025 年度年审会计师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独立董事管理

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--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》《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

和要求，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

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，恪尽职守，认真履职。现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

务所 2025 年度履行监督职责的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2025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

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、2025 年 10

月 28 日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计

机构的议案》，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（以下简称“立信”）

为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。2026 年 1 月，立信与公司签订了审计业务约定书。

立信按照审计业务约定书的约定，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其他执业规范

及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及




